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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cities are established to support the building of nation states. As

a new type of space, modern cities reflect local regime, territory and governance. It

had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by the elites in the history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ies predated the building of a modern country while regulatory setups took the pre-

cedence over city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ies symbolized statutory rec-

ognition of the new space as a result of gradually opening the ports, establishing

concessions, undertaking government reforms and allowing self-governance in city ar-

eas. As the experimental space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breeding ground of modernity,

cities were set to be separated from small farming societ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ities was enab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ather than a result of endoge-

nous development. The legitimacy of delegated power needed to be practiced within

the boundary of the city space. How to carve outcity spaces from counties, the ba-

sic administrative unit of traditional China dominated by practice of small farm-

ing, is a significant topic in modernity studies. The demarcation of provinces, cities

and counties is an official milestone of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ity.

Keywords: demarcation；early modern cities in China；formal establishment of city；

modernity

近代化进程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如何出现？建市过程中的“划界”是其中的关键

性议题之一。现代城市的建设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依托。现代城市作为一种新的空

间，与治权、治域、治理结构相关。“要建国先建市，要建市先建制”成为民国时期社

会精英的普遍认识。中国现代城市的出现是中央政府的赋权，不是地方内生性发展的

结构（这与西方城市的出现有根本性区别）。赋权得到的权力的合法性，需要在一定的

空间范围内实践。如何从肌理细密的、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县的空间范围中切割出市的

空间，是一个现代性的议题。不同层级权力之间博弈背后是对空间的争夺，对利益的

切割。县所能够提供的田赋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落败于城市所能够提供的各种商业财税。

县支配性状况的快速衰退和城市作为一种新治理空间的快速浮现，镜像了农业中国向

城市中国的变迁，也意味着越来越多人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

清末新政以来的中国省市县划界（从泛义到具体），是空间切割的一种。它从大地

景观中，从犬牙交错、细密无缝界临的县域空间中圈围和切割出市的范围，从旧有同

质的空间中切割出另类的空间，不再服从于“天地君亲师”社会等级的空间，一种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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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商业化和急峻现代化的空间，在危机与竞争中托付着救亡希

望的新空间，一种建设民族国家的实验空间。这是怎样的历史

过程？这是仍然需要深究的历史过程。

1 新空间：从“商埠”到“市”

清朝的行政区划按照“行省——府（州）、县”设置。清末

内地有十八行省，加东三省和新疆，共二十二行省。行省下设

府（州）、县。各府（州）根据地方“冲、繁、疲、难”不同状

况辖有数县。数量众多的府（州）治、县治所在地及其驿路关

联构成清末空间格局的一种状态。各行省、各府、州、县的地

方志提供从疆域、道里、山川、历史沿革到食货、学校、武备、

甚至风俗等状况。设置城邑是治理地方的必要。“王者体国经

野，爰有城邑。城邑定而公署列焉，所贵在正方位以辨疆界，

详四至八到以知广袤，论形势险易以查要害”（王梦庚，清）。

另外一种状态是威廉·施坚雅的阐述。他认为在清帝国晚

期，由于地理间隔和交通效率低下等原因，帝国可以划分为9

个地文大区，每个地文大区里有各自的城市群体系，并不完全

按照官方的“行省——府（州）、县”设置。借用克里斯泰勒的

中心地理论及其对中心地的分类，他提出1893年的中国（不包

括满洲和台湾），按照行政地位和经济层级中级别划分中心地，

有城市958个（高级治所232个，低级治所595个，非行政中心

131个），中心市镇2 319个以及中间市镇和标准市镇35 723个

（施坚雅，2002）。也就是说，施坚雅将地方地理状况、行政设

置等级（不同等级的治所）与人口数据结合起来，来阐述彼时

清帝国的区域和城镇空间结构，提供了不同与“行省——府

（州）、县”架构的解释。

清末约开商埠（图1）开始改变原有空间格局，尽管在多大

程度上约开商埠改变了清末中国的经济格局仍然是争论的议题。

约开商埠最主要意味着什么？它是两种不同生产力、生产关系、

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制度社会的激烈碰撞和冲突之处。经由条

约约定，允许自由进口西方商品、出口本地的商品（大多是如

猪鬃、桐油等原材料）。西方商品不仅仅是一种物，它是尖锐的

利器，是一整套西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表征。出口本地商品

的过程，加速将只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转换为商品，促使本地改

变旧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约开商埠是一种“划界”。它经由大清帝国与西方诸列强间

的“条约”——一种法律上的认定，划定可以自由进出口贸易

的地方（从旧有领域中圈划出特定的区域，一种模糊的空间划

界），租用土地（清晰的空间划界），用于殖民、建造生产、生

活房屋（蕴含着价值观念、知识、技术、组织管理制度到日常

生活方式的差异）。商埠租界还拥有领事裁判权和行政自治权

（作为一种新空间与旧空间之间的法权差异）。

戊戌变法之后，清廷出于事权和利权的考虑，鼓励自开商

埠。一方面商埠带来可观的关税。“中国自通商以来，关税逐渐

加增，近年增至二千余万，京协各项多半取给于此，惟是筹办

洋款等项，支用愈繁……计惟添设通商口岸，藉裨饷源（朱寿

朋，1958）。”另一方面自开商埠可保有事权。“欧洲通例，凡通

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

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一法。……沿江沿海各将军

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式扼要，商贾辐辏之区，

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惟须详定节目，

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以保事权”（朱寿朋，1958）。

自开商埠通常在老城外另辟新区，并和新的重要交通工具

铁路连接起来，如济南商埠（图2）。这成为中国城市自发近现

代化的一个基本模型：在老区外另辟新区；最初的变革是从空

间增量开始，不是从存量里产生。在划定的新区中，应用西方

的（规划与建筑）知识、技术、观念、组织管理方式来生产新

的空间类型。这是典型的“移植”模式。商埠的规划与建筑营

造上，早期因西式知识与技术供给的稀缺，只能雇佣西方从业

者。20世纪初开始派遣留学生，以“移植”知识与技术。“两江

督宪以近来推行新政，形式与精神二者不可缺一。故于营缮工

程之事颇为注重，惟中国建筑之学问向不讲求，遇有重大工程

不能不聘用洋工洋匠，甚非持久之计。先特饬令学务处遴选素

优东文、算学之学生十名，资遣出洋，前往日本专习工科内建

筑学一门，以备将来应用”。①另外，因办理经费的奇缺，从改

性、改良后的土地中获得财政收入，一开始就是办法。早在光

绪二十年（1894年），张之洞就提出，“又思有一策，将来可以

筹款若干。岳州将来开埠之处，此时地价不甚昂，若饬岳州府

迅速将可开埠之北仓一带地方，广为圈出，北仓沿江地虽不广，

图1 通商口岸体系发展
Fig.1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ng ports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4]中的附图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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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系小阜民田，似均可用。出示严禁民间买卖，不许税契，俟

勘定通商场后，由官筹款，将地全行以行平价购买，将来商务

兴盛，地价腾踊，自能获利。此上海所谓买地皮也。即使无厚

利，亦可将砌剥岸筑马路一切工程费用，摊入地价，转售商人”

（张之洞，1970）。

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之间的异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约

开商埠有三层关系和内容在其中。第一是国家（王朝）之间的

法律约定作为前提保证（作为一种国家信用）；二是租界内的治

外法权和独立的行政管理权；三是租界是西方的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实践的空间。各地自开商埠在多大程度上有“自治权”（包

括制定法规、行政权、人事权、财权等）十分需要深化研究。

自开商埠能够获得的权力，是一种与旧有空间之间的差异性；

恰恰是同质性中的差异性决定了商埠的稀缺性，决定了商埠在

广大空间的价值。从多个案例上看，自开商埠更多是移植西方

生产力的空间；由于信用的相对缺失（信用意味着确定性和风

险的减少），自开商埠往往不容易获得持续的资本投入。另一方

面，商埠是商务之地，商品销售之地。没有产业的持续生产也

就没有商品，就成为“无源之水”。因此，作为新政的重臣张之

洞曾经就自开商埠提出异议。“日前政府会议振兴商务一事。拟

通饬各省督抚详细查明各市镇多开辟商埠，以扩商业而广利权。

惟张相国不以为然。大旨谓振兴商务，须先认真讲求实业，改

良工艺，发挥国内实力，方可挽回利权。若富源为开，遂行多

开商埠，诚恐利少害多。并有少开一口岸即少一番交涉。迟开

一口，即保一处财源等语”。③

自开商埠是事权和利权的考虑，仅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办理。

如何激发内部的活力，赋权地方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钱穆曾经谈到，“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

显着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不短……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

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

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

事”（钱穆，2001）。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翰林吴士鉴呈

请试行地方分治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国家财政，认为“国非财不

立，财非民不生……而中国地方财政，夙由守令兼管，催科只

外别无作用……东西各国司理财者，于民生之舒蹙，地利之肥

瘠，物产之丰绌，贸易制造之进退衰旺，无不通筹并计……中

国大患在贫，兹事宜仿效，然非一牧令所能胜任。此财政之宜

分治者一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79）。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民政部拟定的《城镇乡地

方自治章程》（以下称《章程》）获通过，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颁布，“至辛亥时，该章程已在多处实施”（钱端升，

2011）。允许和督促地方自治，是中央集权分权的表现，也是中

央集权变革和转型的一种特征。《章程》提出地方自治，“专办

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

“城镇乡之区域，各以本地方固有之境界为准”。其中解释，“若

境界不明，或必须另行析并者，由该管地方官详确分划，申请

本省督抚核定。嗣后城镇乡区域如有应行变更或彼此争议之处，

由各该城镇乡议事会拟具草案，移交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决

之”。④彼时有人解释，自治有多种含义；英国的自治包含有立

法、司法和行政权；而德日的自治更多指自治团体有行政权而

无其他权力（莫鸿秋，1909）。《章程》赋予城、镇、乡有限行

政权，目的在于“辅佐官治”。中央权力在地方公共服务的退出

（或者说无力举办），损害了其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地方选

举产生的议事会、董事会，主持地方的学务、卫生、道路工程、

农工商无、善举和公共营业（电车、电灯、自来水等），浮现了

近代中国市政机构的雏形。实践过程中，因两者权力边界的模

糊，地方自治机构与地方官府之间的事权冲突是必然状况。民

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下令各省停办自治。“自治与官治”的

相互关系和变化成为近代市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新社会状况促使府、州、县治地方的官治变革，其中典型

和最有示范意义的属内务总长朱启钤督办、促办的京师市政。

（杨宇振，2007）⑤《京都市政公所暂行编制》规定，京师全市

市政由内务总长兼督办、设置处理财务、交通与产业、计划与

设计以及监督工程等四科，以及其他专列的机构等（钱能训，

1918）。京都市政公所（图3）成为北洋政府时期各地治所举办

市政的样本。如1917年湖南省会警察厅、长沙县知事呈请设立

市政公所，“仿照京兆办法，设立市政公所。凡关于市政应兴应

革事宜，由我省长为之督办，以期统一事权，委任关系市政各

长官，为之协理”。⑥呈文中还谈到，“查欧美都会自治机关，于

市长之外，复有市会，并拟略师其意，组织市政评议会，召集

本地绅耆及工商资本之家参与会议，以期情意融洽，不致隔

阂”。⑦另外，孙科在回顾广州市政时，曾经谈到：“至民国八

年，广州正式成立市政公所，其组织系仿北京市政公所的办法，

及其简单，责任范围，仅只拆城与修路”（孙科，1924）。

自开商埠与“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的城、与官治之城之

间是什么关系？如前之问，商埠是否是具有一定“自治”属性

机构？商埠的管理机构是地方商民自发的组织，还是官员的派

理？各地约开、自开商埠与城之间的关系有着何种地区性差异？

目前相关研究总体上不很清楚⑧。1908年，有人谈及商埠自治，

讲广东商业繁盛，商人众多，但并没有“完全商埠之组织”。作

杨宇振 生产新空间：近代中国建市划界、冲突及其意涵——写在《城镇乡自治章程》颁布110年

图2 作为启动城市近现代化的双元模式：济南城与自开商埠②

Fig.2 Jinan old city and new port
资料来源：见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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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商埠应自治，由埠内商民选举和公举，成立商会组织

以协调关系，兴利除弊等；设立巡捕房、清净局、消防会、立

学堂等。但这只是想法和愿望，更多的商埠是“官督民办”，主

理商埠官员头衔为“商埠督办”，如1921年张謇即由民国总统

徐世昌任命为“吴淞商埠督办”、1921年杨森由四川省长刘湘任

命为“重庆商埠督办”。《吴淞商埠局组织规程》中规定，吴淞

督办由总统任命，设坐办、秘书处、总务、会计、建筑、交涉

四科等等⑨。这是由上而下的官员任命模式。

约开商埠（租界区）、自开商埠和城镇乡（官治改革与有限

自治）共同构成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空间中主要的早期现代化

区域。在开埠地区，往往形成空间的“双元双叠”结构。府治、

州治或县治的城厢地方与约开（租界）或者自开商埠形成空间

上的“双元”结构⑩；1908年后，府治、州治或县治的城厢地方

成为自治地（尽管这一过程曲折变化），其空间范围内有着“官

治与自治”的“双叠”结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城市出现

前的、复杂的又是基本的背景。

约开商埠（租界区）、自开商埠划定的空间范围通常都不

大，也远离城厢。对于农地、甚至是荒地的租用或购买，直接

面对土地所有者（或官地或私有地），交易虽有地方官员协调和

中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市场行为。城镇乡地方自治和官治，

在旧有的城厢、“固有之境界”区域，不存在激烈的划界冲突问

题。自治和官治，是空间中治理方式的变革，不是空间范围的

划分。1920年代以后，随着市作为一种新空间的浮现，随着市

的建制，市的空间要从县的治域中切割划离出来，省市县划界

的矛盾激烈汹涌，从1920年代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期；历史

过程中，划界矛盾随着城乡关系变化而转移和改变，深有意涵。

2 省市县划界及其冲突

1921年在广东省总司令兼省长陈炯明的支持下，孙科拟定

的《广州市暂行条例》虽有争议，但在2月15日获得通过。

《条例》第一条提出，市行政区域为“广州市全部区域”，是十

分模糊的表述。它提出由市区测量委员会测量，委员会则由省

长组织。广州市区域划定的问题，不是测量的具体技术问题，

是充满利益冲突的省市县行政区域调整的重大问题。孙科作为

广州市市长，有权处理市内部事务，却并不能划定区域，只好

把这一问题推给省长。《条例》第一章关于“市行政区域”总共

三条内容中，行政区域划定、扩张由省长决定，管辖直接归省

政府，“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域，直接隶属于省政府，不入县行

政范围”。钱端升说，“市之脱隶于县，要自此始”（钱端升，

2011）。广州市的划界是近代中国建市的一个典例，体现出在一

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中，新空间的生产不能在同级行政体系中内

生性的产生，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的强势赋权。

也就说，1921年的广州市被省政府赋权，从县的行政区域

中切割和剥离出来。广州原为广东省府所在地。1913年北洋政

府颁布《画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废除府级设置。

广州是省治和府治的所在地，却是番禺县和南海县的管辖地。

根据广州市工务局1923年编制的《广州市区域图》，内有“广

州市权宜区域”与“广州市拟定区域”两个范围。权益区域基

本在现有建成区的范围，拟定区域则大大超越了建成区，包括

了河南地区和城北风景区，囊括进相当部分番禺和南海县的用

地。广州市的明智之处在于将划界分为“权宜”与“拟定”两

种。“权益区域”是当下市政府治理能力（也包括收税的能力）

能够顾及到的范围；“拟定区域”是对未来发展的可能预判。它

把当下的矛盾转换为未来的矛盾，历史过程中虽与两县有冲突，

但并不如其他一些省市划界激烈。1927年上海、南京建特别市；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特别市组织法》（1930年

修订），各地纷纷建市，如北平、天津、成都、重庆等。省市县

划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出现的各种激烈冲突，1930年国

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省市勘界条例》，但省市县划界本质不是一

个技术问题。

1927年7月7日上海设特别市后，有人谈到上海的市政过程

和区域范围，“历来政府之于上海，凡设官定制，多殊异于其他

县治或商埠。然以行政官为上海市之最高长官，则自此始”，

“外人方面，屡有‘大上海’之拟议，盖以租界为中枢，挈领附

近城镇。此其别有怀抱，昭然若揭。而国人方面，亦有以为上、

宝毗连，淞沪一体，宜作绝大规划，以包举租界，亦所谓大上

海也”（颂华，1927）。

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规定，“一其行政区域直隶中央二不入

省县行政范围，二其行政区域得因租界收回或时势需要而更

变之”。1921年的广州市，是直隶省政府，不入县行政范围。

1927年的上海特别市、南京特别市，是直隶中央政府，不入省

县行政范围。这是用上一层的权力，赋予地方一定范围内特定

权力，使之从旧有的社会法权脉络中切割和脱离出来。地方权

力的差异（市与县之间的差异），是上一层威权的意图（在军事

力量压制下）——赋权“市”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随历史过

程变化）。清末自开商埠为了争夺事权和利权（关税）；城镇乡

地方自治是为了激发地方民众力量，“辅助官治”——在相当程

度上促进了彼时社会上层人士的参政议政，促成了民国初年社

会的各种思想激荡，成为今天重要的文化和政治遗产；清末

官治的自身改革（新政）是应对危机的自身调节，是促进现代

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并没有随着1912年清朝的退位而消失。以

京都市政公所为代表，各地设立专职市政机构，即是一明证。

1927年7月7日上海设特别市后，7月8日即发训令，“上海市政

公所所管各项市政事宜，应归本市政府各局分别接办……派员

前往该公所接收”（上海特别市市政府，1927）。

空间中有各种复杂关系，新旧空间的交替旧有各种问题，

省市县的划界就有各种纠缠。1927年上海土地局呈文市长，谈

到划定空间与行使权限的问题，映射出在权力机构转换特定时

刻的一些普遍问题。呈文中谈到土地局成立数月工作停滞，原

因在于“区域未定，权限未清……惟区域一日不定，则一切事

业无从进行。权限一日不分，则虽欲进行而无可着手。本市区

域原以淞沪旧有区域为范围，而上海人民多持淞沪警察区域之

议，每遇发生事件，辄为市县争执之媒。欲事处理，则区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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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划定，一句无从欲事……上海境内土地管理机关如上海县政

府，如会丈局，各本其向来之历史行使职权，一切簿册图籍，

无不在彼。册书公役，无不在彼。土地局为新设机关，于此既

未能设备，而人民心里对于旧有官厅信仰已深，欲转移其观念，

非一其视听不可……区域与权限实为先决问题”。
在省市县划界方面，上海“市政府成立以后，因区域划分

关系，省方以为事务上互相牵连，不易立时划分，须派员相差，

方可斟办，迟延数月，乃于一七年三月，由国府召集省市两方

长官在京举行审查会议，决议省市区域及行政税收等项分割办

法”。图3是1927年圈划的上海特别市区域图，但这只是停留

在图纸上的范围。

南京建市后，治理区域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之一。“其区域

暂以南京城厢内外及浦口之原有区域为特别市行政范围（图4）。

嗣因省方及各地方团体反对激烈，由省方两方派员举行联系会

议，解决种种纠纷，并经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遂改定市区以

南京城厢内外原有区域及八卦洲为南京特别市行政范围。浦口

仍归省属，当于十六年十月修正条例公布。于是市政府不肯放

弃八卦洲，与省政府力争浦口为省有，并各法团反对江宁县改

归市辖”。又有谈到具体事宜，1929年省市县代表到内政部会

商，“当时市方代表，以‘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所拟《国都

区域计划图》，既经奉令作为参考，自当照办，惟乃须遵照国

府第一二七号令，所定范围办理’。代表等则以‘市县利弊，

均须顾及；并衡度市府财力，乃主张分期进行，逐渐推广区域，

现在拟请双方本此原则，绘具草图后，再行讨论’……代表等

以事关本省税收，及江宁县之生存，不同忽视”（江苏省政府，

1929）。

1928年天津设为特别市，1930—1935年间改为河北省省辖

市。行政等级的变化带来划界的变数。“津市县划界一案，于

民国十九年以前，因天津市府要求区域过大，人民反对激烈，

以至无形停顿。自十九年十月以后，市府改隶省辖，民政厅一

再提议划分，当时或以军事无瑕顾及，或以办法不妥，迄无结

果……查此案久悬不决，于地方政务进行，诸多窒碍。而自治

推进更感困难，自非从速划分，无以清权限而弭纠纷。”“此案

办理以来，地方证据迭便，中央法制屡更，始以废县，致起省

市之争，继因扩区，复滋民众之议，遂使枝节横生，波澜再起”

（陈玉琳，1934）。

1928年北平设为特别市，和天津一样，存在与河北省的划

界问题。“本市区域与河北省划区为题，最近由双方派员协商，

关于市区范围扩大与缩小，双方均据理主张，讨论甚久，并无

结果”。1934年，有人谈河北省与北平市的划界。“冀平又起

划界之争，双方唇枪舌剑，大有誓死力争，非达到目的地不止

之慨……北平辖区，已在三千方里以上……主拓界，将市区扩

大至一万平方里……于冀平省市政府各诉曲直外，民众方面，

亦各奔走呼号，互有主张。大兴苑平两县代表且幞被来京，分

赴各机关请愿，以市民与农民生活，风俗习惯不同，不能受同

一政令治理，及农民负有市民之负担，不能得到市民之享受等

图3 上海特别市区域图（1927） 

Fig.3 District map of Shanghai special city (1927)
资料来源：见注释14.

图4 国都界线图

Fig.4 District map of Nanjing capital city
资料来源：见注释17.

杨宇振 生产新空间：近代中国建市划界、冲突及其意涵——写在《城镇乡自治章程》颁布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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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由，请毋将该两县划入市区”。图5是1929年北平圈划定区

域图，可见其范围的广大。图6是其“暂定的区域图”，包括了

西边的香山风景区。

广州市、上海市、南京市、天津市、北平市、重庆市、成

都市等的划界，从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到1935年左右才

大致落定，因日本侵略和战事而停顿下来，但并不停止（表1）。

1937年底国民政府内迁重庆，1938年底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

市。重庆原为四川省省辖市，1929年建市后与巴县、江北县的

划界，如其他各省市县划界一般，矛盾重重，纠缠不清，直到

1935年才基本落实。但1938年底行政等级的提升，使得国民政

府直接管制下的重庆市与四川省、巴县、江北县的划界再次进

入重新的核议状态（1940年升格为陪都，为重庆市与江巴两县

的划界增加了筹码）。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下的重庆市很显然不

满足也不满意于之前的划界，大大扩展了市的区域，重新划定

的市界，引起了巴县、江北县的高度不满，引发了地方社会的

暴动和血的冲突。到了1941年重庆市与两县的划界才大致落

定，但除了土地，原来旧城厢中的各种“官产”（如学校、庙

宇、监狱等），如何划分，如何交接仍然是十分具体的问题，
战后进入建设时期，广州市、上海市、南京市、天津市、

北平市等立刻又面临省市县划界，行政区域与权限之间的问题，

再次进入到一个省市县划界矛盾激化，必须呈请最高权力机构

裁定的状态。1947年有报道，“江苏与上海市划界问题，久延未

决……内政部将双方所陈各见，呈请蒋主席作最后核定”。
与20年前不同的状况是，都市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空间，已经在

社会生活中得到较普遍认可。1946年，赵祖康在《从都市计划

观点论上海市之划界》中提出省市划界的三个原则。第一，应

以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利害为衡断前提；第二，应

以市为中心，而以邻接县乡为其辅佐，共图发展为目标；第三，

应注意无伤于省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之将来的地位。他提出，

“近代都市之建立，可视为国家或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之焦点，都

市繁荣，得到合理之发展，则国家或世界蒙受其福利，此理至

明，无庸详论”（赵祖康，1946）。1947年邱致中发表文章《建

国必先建市论》，认为“落伍的农业国，如欲一跃而跻于列强国

际队伍里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么，非先建设全国的都

市，领导着农村一齐建设，决难达到这种任务的……因之要先

建都市，而近代政治才能由各级政府，以都市功能发挥，而成

民权活用，地方自治、民生富裕、社会康乐的民主政治……苟

欲富强，康乐，自非发展工商业不可，而工商业的建设，又非

先建全国都市为其基地不可”（邱致中，1947）。

虽然历经战争的动乱，到了1940年代中后期，各地都市已

经有较大发展。比较有趣的是，1927年建市之初，出现江宁县

民众情绪激昂地反对划入南京市，上海县、宝山县民众激烈反对

划入上海市的状况，这种状况也还在其他各市县中出现。到了战

后再次省市县划界时，却出现了如“呼声：省市划界声中纠纷不

决之诸翟镇：全镇争划上海市坚持到底！居民反对嘉定县永不

合作”（羲庐，1948）的状况。一些地方要求划入都市，而不是

留在县里。这样翻转的历史现象和过程映射了国家的现代化

进程。

3 空间与现代性的生产

陆丹林编撰的《市政全书》在1928年出版，内页中赫然印

着“打倒旧城郭，建设新都市”。在民国时期，这一代表着“进

步”的口号和信念（也是一种激进的口号），从1920年代初经

历抗日战争到1940年代中后期，成为普遍的观念——至少在相

当数量社会精英中。旧城郭和新都市是两种不同状态的空间。

旧城郭不会一下子消失，它如何退场和被“打倒”、新都市不

会如愿望一样即刻就出现，如何建设起来是值得批判性追问

图5 北平特别市区域略图
Fig.5 Sketch district map of Beiping special c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

图6 北平特别市暂定区域图
Fig.6 Tentative district map of Beiping special c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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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问题。

1930年代开始，随着各地“都市进步，农村破产”，农村

的哀鸿遍野，对于农村、都市的建设应该走怎么样道路成为激

烈辩论的话题（杨宇振，2015）。以吴景超、陈序经、千家驹等

为代表，质疑之前梁漱溟、晏阳初等的乡村建设工作，认为只

有建设都市才能救济、发展乡村。陈序经认为，必须通过工业

的发展，吸纳农村大量剩余的劳动力；通过工业的发展，促进

农业技术和农机化程度的提高。他认为，应选择近郊农村进行

试验，利用交通便利和环境相对安宁的条件，把都市的人才、

知识、资本等与农村的变革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所成效（陈序经，

1943）；吴景超认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和扩充金融是发展都

市三种重要的事业，通过兴办工业可以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改善破产农民的生活；通过发展交通可以减少城乡间物质交换

的成本，使得农产品更便利地转换商品；而扩充金融，可以使

得城乡间的资本流动起来，使得农村中搁置的资本流动起来，

也减少高利贷者的剥削（吴景超，1934）。

都市与乡村发展路径激烈争论的背后是对于彼时中国社会

问题的认识。都市和乡村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农村空间广

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历久协调之处所，也是一种存量型的空间。清末以来

的都市（更准确说是都市型空间），是增量型空间，是新的（西

方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移植和试验的空间。是存量改革还是

增量变革才是治理的有效路径？增量变革一开始并不触及大多

数人的利益，不影响既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仅需要的有限

空间不占据存量的主要空间，亦就不引起激烈的冲突。在一个

竞争的世界中，增量变革由于其生产效率（背后是更高的生产

力，交易成本更低的生产关系等），它逐渐由“边缘”的状态影

响“中心”，促发存量的内在变革。各种社会矛盾就在存量与增

量空间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中酝酿和爆发。然而从历史过程中看，

真正有效的变革、也是危险的变革仍然在占有支配性比重的、

具有复杂关系的存量空间中，不在相对纯粹的增量变革里。

近代中国建市的划界，是存量空间与增量空间之间的划界。

“新市作为一种新空间，并不受县民的欢迎。现代市政建设必须

从地方汲取剩余，县不情愿轻易丢失收益肥厚的地段，市的

‘纸醉金迷、霓虹闪烁’往往意味着道德的败落，市的混乱的各

色人员流动潜藏着危险与不确定性。1920年代初，许多地方的

商埠、市政厅行政的范围小，或者只是在旧有的城郭范围及其

周边，或者是城郭外交通便利的一小块地段，因此不引起大的

社会冲突。1927年后各地普遍设市，立刻出现市的‘治域’问

题，出现与省之间的空间划界（特别市），与县之间的空间划界

（普通市）问题。……这是新、旧空间博弈过程的一种；也可以

从这一过程中看到，在现代换过程中新市的兴起和作为前工业

社会基本治理单元的县的黯淡”（杨宇振，2018）。

从1843年开始的一百多年间，从“商埠”到“市”，从建

市中省市县划界的历史过程，可以观察到三个空间变迁的阶段

和多层交叠的脉络。第一个阶段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世纪

末。这是一个约开商埠和租界建设的主要时期。租界作为一种

区别于小农社会的异质空间，经由条约约定（也是一种强信用

保证）、空间划界、自治组织与管理、市政建设等在小农社会的

地景中强迫性插入了移植来的西方现代景观。它与小农社会景

观形成尖锐鲜明的对比，成为可以经验、感知对比的对象。约

开商埠和租界数量有限，但处于各个地区的枢纽地带，“冲、

繁”之处，往往是施坚雅提出的高等级中心地所在。约开商埠

加速了腹地的商品流通（进口与出口），关税快速增长，在国家

（王朝）总财政收入比重中开始呈现支配性状况。租界的异质景

观（西式景观+现代景观）、关税的增长促使各地自开商埠。从

19世纪中期拒绝商埠，到20世纪初自开商埠，是观念上的重大

改变，也是现代性的初萌。

19世纪末（以1898年吴淞自开商埠为标志）到1920年代

各地自开商埠，是典型的增量变革。商埠在空间上让开老城另

辟新地，如吴淞与上海城厢、浦口与南京城厢、济南商埠与济

南城厢、郑州商埠与郑县城厢等。各地商埠的管理机制不同，

但官督商办是普遍模式。各地方官僚是自开商埠管理与建设的

主导者。如前所述，办理自开商埠的目的是为了与列强争夺事

权与利权，但由于管理机制的纠葛（权限不清）、政府的弱信

用，往往导致自开商埠的经营不善，只有少数商埠获得较大

发展。

中央政府

国民政府所

在城市

（1925.7—
1927）

国民政府、行

政院等所在

城市

（1927—
1939）

国民政府、行

政院等所在

城市

（1939—
1946）

省政府

省政府所在

城市

省政府所在

城市

（1930.11—
1935.06）

院辖市

政府

特别市

（1927）
院辖市

（1930）

特别市

（1927）
院辖市

（1930）

院辖市

（1930.12）

院辖市

（1930.06）
院辖市

（1935.06—）

院辖市

（1939.05）

省辖市

政府

省辖市

（1921—）

省辖市

（1930.6—
12）

河北省省

辖市

（1930.11—
1935.06）

县政府

番禺县

南海县

江宁县

上海县

宝山县

宛平县

大兴县

昌平县

通县

顺义县

天津县

静海县

沧县

宁河县

宝坻县

巴县

江北县

所在省

广东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河北省

河北省

四川省

所设

新市

广州市

南京市

上海市

北平市

天津市

重庆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表1 民国时期几个主要的城市的省、市、县划界
Tab.1 Demarcation of main cities in 1920s-1940s

杨宇振 生产新空间：近代中国建市划界、冲突及其意涵——写在《城镇乡自治章程》颁布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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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和自开商埠并行的变革是存量空间中的改革。光

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国全面启动新政，预备立宪。朝廷设

立巡警部，从京师到各主要府治，设置和办理巡警，是各城厢

办理市政的开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巡警部为民政

部，将原巡警部相关职能并入民政部。京师设置内外城巡警总

厅，专事市政。民国3年（1914年），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督

办京师市政，开启新一轮的变革。设置巡警、清道夫等、铺设

铁路、安置电灯、电话，特别是拆除旧有城墙，用其基址与材

料来建设新道路，是彼时各地市政公所（市政厅）普遍的做法，

不同的只是规模和效能差别（各地办理市政的经费奇缺，除了

少量来自上级的拨付，大量的财政收入来自附加税，办理一种

类型的事业，往往就增收一种或几种附加税，大大加重了地方

民众的负担。这也是早期省市县划界时，县民不愿意划为市民

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启动的还有城镇乡地方自治。清末新政

是全方位的改革。官制和官治的变革是事情发展的一端；另外

的一端，是赋权地方，促进地方的自治，以“辅助官治”。依照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各地逐渐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在省

城成立咨议局，在京城成立资政院。官治和自治的变革，是存

量空间在外部竞争和压力下主动改革的结果。

1927年以前，租界、自开商埠是在外部竞争和压力下的新

空间增量；各府州县治的官治和自治变革，是存量空间中的改

革——如前所述，有事权的划分冲突，却少有治域的争纷。自

开商埠是“官督商办”，它一开始的办理经费通常来自上一级政

府十分有限的划拨。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新区的自开商埠，

其行政管理或者不脱旧有府、州、县的行政体系（也就不存在

治域的划界问题），或者由上一级，甚至直接是总统的强势赋权

（如吴淞商埠）。彼时自开商埠占地有限，对辖域广阔的旧治区

不构成威胁，加上商埠在办理初期，其有限的财政收入（往往

还需补贴）未引起各方争夺。约开商埠和租界、自开商埠以及

城厢中的官治和自治构成1928年以后普遍设市前的基本状况

（表1）。从1843年颁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开始到1928年颁

布《市组织法》的85年间，清末民初的中国空间中出现了现代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代的城镇景观和生活方式、现代的政

治制度、知识、技术、管理机构（尽管十分有限）——它们共

同构成一种初萌的现代性。它们发生在约开商埠、租界、自开

商埠和力图变革的城厢空间中，它们不在广袤的乡村。

“建市”是经历85年后，途历约开商埠和租界、自开商埠、

城厢官治改革和地方自治变革后，国家政权对这一新类型空间

的法定确认——它并非突然出现。它要将“市”——现代化的

实践场所，现代性的孕育空间，从旧有的广大的小农社会中切

割出来。它加速改变了古典中国城乡一治的结构，牟复礼认为

的城乡连续统一体的状况（牟复礼，2002）。它急切赋权都市，

希望经由都市的现代化而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在这一过

程中，旧有的“城乡连续统一体”断裂了，崩溃了，新的“城

乡连续统一体”并没有建立，都市和腹地农村地区间的现代经

济网络没有形成。“都市进步，农村破产”是1920—1930年代

的普遍状况。如张之洞对于自开商埠的意见，“大旨谓振兴商

务，须先认真讲求实业”，都市没有坚实、强大的实业发展（吴

景超（1934）指出的工业、金融和交通的发展），就没有足够能

力吸纳农村劳动力。加上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对于农村剩余

与劳动力的高强度提取，民国政府失去相当部分的权力合法性。

战后都市金融极度紊乱、物价严重通货膨胀，各级官僚腐败，

又使国民政府丧失很大一部分它在都市空间中本有的权力合法

性。以都市空间为依托的急峻现代化，在20世纪上半叶动荡的

一战与二战的国际格局中，使得国民政府失去了它的合法治权

和正当性，而不是相反。

建市过程中省市县划界的历史，是划界空间以生产现代性

的过程，其历史路径有清晰脉络：

（1）新空间生产的主要压力来自外界不产生自内部。国际

格局变化，西方诸列强的军事、商业以及文明带来对清王朝的

严峻挑战。对于省县而言，国家变革是其外部性的要素，如清

末新政改革官制、推进城镇乡地方自治，民国1928年颁布《市

组织法》等——尽管在1920年代提倡“联省自治”时，部分省

有制定“省宪”之议。新空间的生产是应对外部压力带来内部

危机的策略，不是内生发展的结果。新空间——新市的产生是

赋权的结果。

（2）从特殊的局部赋权到广泛的制度赋权。自开商埠由总

统、或者各督抚直接强势赋权，是典型的个案赋权，局部赋权

模式。1928年颁布《市组织法》，则是制度赋权，通过对存量空

间中的某些空间给予特别的制度赋权，因此而具有广泛的影响。

历史过程中，作为一种增量变革，特殊的局部赋权空间是启动

改革的方式，却不能结构性改变存量空间中的复杂关系。制度

赋权才能推进广泛的变革。

（3）省市县划界中市的产生，既是存量空间的变革，也是

生产新空间方式的重大变革。这种新空间不是自开商埠的物理

空间增量，是物理空间范围不变情况下制度赋权后的空间增量。

它并不自1928年的《市组织法》、1921年的《广州市暂行条例》

开始。它始于1908年底通过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经由

对一定空间范围的制度赋权，它改变着空间中的社群关系、组

织结构关系，孵化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制度增

图7 早期现代性发生的空间构成示意
Fig.7 The spatial composition of modernity in the late 19C to the early 20C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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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型带来的空间改性和增量。

（4）新空间中一开始就有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之争。《城镇乡

地方自治章程》提倡地方自治，地方精英经由地方自治获得了

涉政的途径和通道。官治同时也在革新，官制改革、办理市政

等是官府面对危机时的应对。上层的改革与基层社会的变革共

同构成清末民初的普遍状况。尽管经由十来年不很成功的实验，

“地方自治”却已经成为民初社会精英的普遍意识，1921年孙科

拟定的《广州市暂行条例》被广东省议会批评缺乏自治精神即

是一例。彼时孙科的办法是一种权宜之计。1928年颁布的《市

组织法》中市长产生的方式沿袭孙科的办法，由上级指定而非

地方选举，同样被广泛批评缺乏自治精神，是“官办市政”。这

一争论并未随着国民政府的强势而停止。1941年国民政府内政

部提出“改订市组织法以利自治之推行案”。重庆市市长提出

“拟请中央从速颁布市自治组织法规及各项有关重要法规俾资依

据而完成市自治案”。1943年修订《市组织法》，仍然引起广泛

争议，其核心之一仍然在于“官治”与“自治”之争——民众

有权，政府有能是孙中山的治国理想。

（5）土地的财政收入是生产新空间的基本财政来源。无论

是自开商埠还是官办市政（经由清末到民国），都需要投入大量

资金。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官拨经费十分有限，因此早在自

开商埠开办之初，张之洞已经提出“广为圈出”和平价购买农

民土地，经由商埠建设，“地价腾踊，自能获利”。经由土地改

性和改良，进而销售商业用地获得利润以进一步扩大经营，是

彼时自开商埠的普遍做法。官办市政和办理自治都是从地方抽

税。官办市政抽取的是正税（如房捐等），办理自治抽取的是附

加税（常常引起民怨，其稅基不仅在于城厢范围，往往包括周

边农村），但都捉襟见肘。抽取的正税在彼时很大一部分填充了

军费。以1927—1935年潘文华任重庆商埠督办、重庆市市长时

期为例，除了各种附加税外，通远门外新开发土地的收入是其

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土地的财政收入成为1930年代省市县划

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尼科斯·波朗查斯曾经谈到，“社会形态本身构成一个复杂

的统一体，其中各种生产方式里面有一种占居统治地位。这就

是说，一种社会形态是某一种特定生产方式在历史条件下决定

的。……在一个社会形态里一种生产方式支配其余各种方式，

其结果是这种生产的模式反应到整个社会形态中。”（尼科斯·

波朗查斯，1982）近代中国城市不是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现代生

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应到城市空间的状况——这是

西方现代城市的内生性发展状况。初生的民族国家（本底上还

是小农国家）迫切需要现代化。它把殷切的希望寄托在城市，

赋权城市，划定空间，迫切期待在划定的空间中生产出现代性。

它理解西方城市现代性的生产不仅仅是生产力的问题，也是生

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变革。它需要经由赋权地方民众，促成内

生性发展的状况。但在彼时的中国，那是一个目标，需要经过

孙中山提出的军政和训政的阶段。它选择了社会交易成本最低

的路径，它试图首先通过“官治”的现代化、官办市政来促进

现代化。这是具有近代中国特点的现代化过程与现代性状况。

和西方近现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不同，近代中国城市现代性的生

产，开始自省市县的空间划界。或者说，近代中国建市过程中

的省市县划界，是生产现代性的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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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商埠督办公署管理。

 自治范围小于官治的范围。自治的经费或者来自官方的划拨，或者

产出于自治区域的财税附加，与官治区域的财政不发生冲突，亦就

无空间划界间的激烈冲突，只有事权上的争夺。但自治很显然或者

加重了王朝的财政负担，或者加重了民众的纳税额。参见：政界新

闻：准拨自治经费[N],大同报(上海)，1908.9(22)：34；筹画自治经

费[N].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1910(5)：3。

 “当时广州省议会既以违反民治为由，咨请省长暂缓施行市政。然

省长不以为然”。见：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下）[M]，上海：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2011：692。

 见：国内市政消息：上海市[J]. 市政周刊，1927.1(5)：35。

 见：上海特别市区域图[J]，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半年刊1928(7)：1。

 见：呈市长请确定区域划清权限由[J]，土地局年刊，1927.1：108-109。

 见：民政厅长孙奂仑拟定之省市划界意见书[J]，河北，1934.2(2)：4-5。

 见：国都界限图[J]. 首都建设，1929(1):39。

 关于南京市的划界过程与冲突，可参见：徐建平.民国时期南京特别

市行政区域划界研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28(2)：56-70；

徐建平.民国时期的政区调整与民意表达——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江宁县反对废县运动为例[J]. 历史地理，2016(01)：47-61。

 见：民政厅长孙奂仑拟定之省市划界意见书[J]，河北，1934.2(2)：4-5。

 关于天津市的划界过程，可参见：王培利.天津市县第一次划界简

析[J]. 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3)：72-75。

 见：本市区域划分问题[J]，北平特别市公安局政治训练部旬刊，1928

(6)：21-22。

 关于成都市的划界过程，可参见：徐鹏. 城乡关系视阈下民国市县划

界纠纷——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J]. 民国档案，2017(3)：70-78。

 关于民国时期重庆市的划界与其中存在的问题，详见：杨宇振.重庆

市与巴县、江北县的“划界”：新市与旧县的治域冲突及其意涵，

载于杨宇振. 历史与空间：晚清重庆城及其转变[M]. 重庆：重庆大

学出版社，2018。

 见：苏沪划界会议，双方在京力争：呈蒋主席核定[N]，沪西，1947(7)：12。

 此阶段的重庆比较特别。正税大多由刘湘控制的二十一军军部抽

取。商埠、重庆市只能抽取附加税。

杨宇振 生产新空间：近代中国建市划界、冲突及其意涵——写在《城镇乡自治章程》颁布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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